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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陆上油气钻井工具保险条款 

华泰（备案）[2009]N114号 

一、保险财产 

本保险单承保下列财产： 

1. 石油钻井设备； 

2. 石油修井设备：包括一切机械；工具；材料；供应；配件钻井架；底座；钻杆；

通常用于钻井、重新作业或清除油井或气井的其他设备；但不包括后述除外者。 

3. 被保险人所有或者被保险人在法律上负有责任的财产。 

二、保险限额与退费： 

1. 本保险单所保财产均以陆上为限，最高赔偿金额以     为限。 

2. 保险人对本保险单项下承保的任何一次或全部危险的责任以本保险所列保险金

额为限，除本保险单另有规定者外，应受本保险单全部条件的约束。 

3. 最低保费：被保险人要求注销本保险单或本保险单所承保的任何项目、钻机或设

备组时，该项注销应按本保险单内规定的短期费率基数计算。但保险人获取或收到的最

低保费不能少于年保费的 40%。 

三、保险责任 

本保险对下列原因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或损坏负责赔偿： 

1. 火灾、雷击； 

2. 龙卷风、旋风、风暴和冰雹； 

3. 地面爆炸（不包括下列除外者）； 

4. 在铁路、铁路快运或卡车运输过程中，运输工具的碰撞、脱轨和翻车； 

5. 在渡船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水上风险； 

6. 桥梁或涵洞的坍塌； 

7. 井喷和/或塌陷（定义见下述）； 

8. 洪水； 

9. 偷窃，但不包括原因不明的消失和盘存短缺； 

10. 飞机的坠毁或坠落物； 

11. 装货和/或卸货； 

12. 罢工、暴动和民间骚乱； 

13. 非被保险人的故意破坏和恶意损毁行为； 

14. 折叠井架或钻塔的升降； 

15. 井架或钻塔的倒塌或拉垮； 

16. 井喷和塌陷条款：“井喷”是指突然从井中喷出钻井液（泥浆、水， 有时是油），

随之是从井中流出的失去控制的油、气或水。这种情况发生于当地下某一深度内窜进的

油、气或水的压力大于井中液柱压力从而使油井完全失去控制。“塌陷”指围绕油井周

围地面的盆状塌陷，它是由无阻碍地涌出油井的有侵蚀性和喷发作用的气和/或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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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水而造成的。 

四、不保财产 

本保险不承保下列财产和项目： 

汽车、飞机、铁路车皮、水泥、泥浆、钻井化合物、化学物品、套管、道路、堤道、

泥浆池、设计图纸、计划、规范、记录、属于被保险人所拥有，租用或控制的任何仓库或材

料场内长入存放的财产。 

五、除外责任 

本保险单对下列原因造成的财产灭失和损坏不负赔偿责任： 

1. 磨耗及腐蚀变质。 

2. 装置或安装在船舶、钻井驳船、码头、桩基结构上的财产，但不包括由定期航线

渡船运输的财产。 

3. 发生保险危险的当时和以后以及保险财产遭受邻近场所的火灾威胁时，因被保险

人的疏忽未采取一切合理手段抢救和保护被保险的财产。 

4. 蒸汽机、蒸汽锅炉、蒸汽泵、蒸汽管道或连接装置、蒸水加热器、内燃机、动力

泥浆泵、飞轮、滑轮、研磨轮和机器运动或旋转部分的爆炸。除非爆炸后发生火灾，但仅

以该项火灾所造成的直接灭失和损坏为限。 

5. 本保险单对下列原因造成或引起的财产灭失和损坏不负赔偿责任： 

（1）在战争或和平时期由于 A.任何政府或主权国（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或任何拥

有陆、海、空力量的当局，或Ｂ.陆、海、空军力量或Ｃ.任何上述政府、政权、当局的代

理人的敌对，或战争行为，包括为阻止、抗击、或防御任何一个实际的、逼近的或预期的

进攻而采取的行动。 

（２）无论在战争或和平期应用原子裂变或放射性力量的任何战争武器。 

（３）叛乱、造反、革命、内战、篡权或政府当局为阻止、抗击或防御上述事件而采

取的行动；根据检疫或海关规定的扣留或销毁；由任何政府或公共当局命令而进行的没收

或走私的风险或非法运输或贸易。 

６.不论本条款有无相反的规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同意不论是人为的或自然原

因引起的电路损伤或干扰因而造成发电机、激发器、电灯、马达、开关和其他电器设备或

装置的灭失或损坏，均不予承保。除非随之而发生火灾或爆炸，但仅以这种火灾爆炸引起

的损失为限。 

六、保证条款 

1. 被保险人保证不用油作为钻井液使用，但使用油基泥浆或用油“打生产层”或“冲

洗油层”不受此限制。 

2. 防喷器保证条款：被保险人保证并同意在井口安装标准防喷器，其安装和试压应

按惯例进行（本保证不适用于绳钻和顿钻）。 

3. 考虑到本保险单所收取的保费，被保险人保证不以天然气或空气作为钻井液使用。 

七、被保险人的义务 

1. 除保险人以批单附帖于本保险单表示同意外，本保险单所列财产只能由被保险人

或被保险人的雇员操作。 

2. １００％共保条款：考虑到本保险单已以降低的费率承保，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双

方明确同意并以下列作为本保险单中的一项条件，被保险人应对本保险单所承保的财产的

每一项目保持不少于实际现金价值１００％的款额的按比例摊付的保险，否则，被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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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少保部份的保险按比例承担每一项目的损失。被保险人明确表示同意使用该条款并以

该条款为本保险单的一部分。如果本保险单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项目是，上述条件将分

别适用于每一项目。 

八、救助及施救费用 

1. 考虑到本保险单承保时的费率是以灭火用的泡沫不负责为条件的，因此，保险人

对灭火用的泡沫溶液的灭失或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同时，本保险对其他灭火材料在灭火、

井喷或塌陷中的灭失、耗尽或损毁，或者其他与灭火、控制或企图控制井喷或塌陷有关的

任何费用均不予负责。 

2. 发生保险事故（不包括此款除外者）引起的救助或施救费用，保险人按不超过损

失发生时井下钻柱价值与其井眼总价值的比例（损失发生时）加上前述钻柱价值，但无论

怎样，承保人对救助或施救费用的责任以不超过损失发生时井下钻柱的现额价值为限。 

九、理赔处理 

1. 放弃盘存或估价条款：当发生损失时，如果索赔总额未超过本保险单所列保险财

产总额的５％，则无须对未受损财产进行特别盘存或估价。如果本保险分别为两上或两上

以上的项目时，上述条件将分别适用于每一个项目。 

2. 理赔条款：对于本保险单项下承保的钻机、钻井机械、钻井设备和钻井供应品、

保险人只负责不超过上述财产受损后用相似或同质量的修理和置换材料并扣除被保险财

产在损失发生前的不超过５０％贬值率后的修理和置换费用的其比例分摊部分。 

十、争议处理 

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发生的一切争议应根据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友好协商解

决。如经协商不能解决，需要提交仲裁或采取法律程序时，则该项仲裁或法律程序应在发

生损失后的十二个月内提出或进行，仲裁或诉讼地点在被告方所在地。 


